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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刚：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努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月15日  朱志刚 

根据十七大报告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应从以下六个

方面入手： 

（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在今后若干年的财政工作中，应该把建立和完善

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相关制度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完善公共财政的建

设。要实施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财政工作不能只满足于收支

管理，应当着眼于利用财税政策，积极主动地参与宏观调控，逐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政

策，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二）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国家财政必须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做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一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做到 “老有所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三项预算：经

常性的政府收支预算、国有资本金的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体系已经形

成，但至今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个人的社会账号和养老金账号一

一对应，不管人员流动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解决好。我国养老的社会统筹层次比较低，需要通过社

会保障预算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金体制。 

二是要做到“病有所医”。要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和政府资金支持体系来保障病有所医。

公共财政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我们能够启动个人消费的前提。 

三是要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真正做到“学有所教”。目前，我国九年制

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已基本形成，对寄宿生的生活费、书本费、学杂费、公用经费等都加大了

投入。明年除了继续加大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外，同时在城市也要推行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制度改革。 

四是推进廉租房建设，做到“住有所居”。廉租房的问题中央已做出决定，现在主要目标是解

决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将会成为今后若干年一个

非常突出的问题，在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城市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未来农民工的住

房问题。 



五是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要加大对文化领

域的投入，特别是对群众文化的投入，通过提高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 

（三）要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要求，对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要达到能够满足其基本

支出的需求。要加强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推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退耕还林”应该作为一种生

态补偿去考虑。 

（四）要推动预算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管理 

一是部门预算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格局已基本形成。要

建立一套项目评估制度和项目库制度，实现部门预算管理的科学化。 

二是要有序推进中央、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逐步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1）要依据

法律，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有明确规定，同时把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

更适合于地方管理的事权下放给地方。（2）在不改动税收和收入比例的情况下，通过转移支付来划

分事权。（3）要取消各种乱收费，整顿非税收入。（4）建立公共支出标准体系，使划分中央和地

方事权有所依据。 

（五）要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改革： 

一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逐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 

二是要提高透明度，使转移支付做到公正、公开、透明。转移支付所设置的因素、设置的权重

都能够向全社会公布。 

三是转移支付要考虑主体功能区，要考虑能够保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的基本支出。要建立

转移支付评价体系，使转移支付的资金真正发挥效益。 

四是要理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要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建立向基层倾

斜的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六）要加快建立绩效评价体系 

公共服务既有数量的问题，又有质量的问题，要引入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资金支出的效率。 

(作者为财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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